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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诚股份”或“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4月20日收

到由邱磊、赵蔚东（以下合称“提案人” ）签署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以下简称“《提案函》” ），提案人提名何大喜、赵蔚东、廖七云、

林建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议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定于2021年4月3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 ）。《提案函》中同时要求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

具的上证公函【2021】0223号《关于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媒体质疑事项的监管工作

函》（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 ）进行详细说明和解释。

一、董事会对提案人资格及提案内容的审核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提案人资格、提案内容进行审核，认为：

1.根据《公司法》第一百零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

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董事会...” 及《公司章程》第五十一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十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该提

案函签署人之一邱磊未提供其持股证明，另一签署人赵蔚东持有公司股份0.55%。 提案人提交材料中

包含公司股东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但该份营业执照未加盖公章，提案函

也未落款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亦未加盖北京天象道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章。

2.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四条：“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 ，目前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由六名非独立董事及三名独立董事组成，任期届满日为2021年5月3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尚在任期内，目前不存在空缺席位。 本提案内容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不应列

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二、董事会对《提案函》中质询内容的回应

公司前期就《监管工作函》关注的相关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落实，并已于2021年3月31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合诚股份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9），公告内容已对上交所出具的《监管工作函》进行了详细说明和解释。

三、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议意见

2021年4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临时提案不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表决结果为9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决议不将提案人提交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

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定于2021年4月3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2.律师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董事会决议不将提案人提交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定于2020年4月30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为了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恰当、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利，避免被有关临时提案误导，公

司提醒股东：临时提案的内容应当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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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六O四队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项目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的原则性、框架性协议，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 对公司未来的影响尚需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

定；

3、本公司与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六〇四队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合作协议不构成关

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公司履行审议程序。

一、概述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 ）于2021年4月21日与吉林省有

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六〇四队（以下简称“六〇四队” 或“乙方”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 ）。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六〇四队

2、开办资金：5378万元人民币

3、类型：事业单位

4、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国家建设提供地矿勘查服务。 矿产地质调查与勘查区域地质调查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勘查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勘查遥感地质勘查地质测绘与工程测量地质勘探探矿工程施工。

六〇四队始建于1959年11月，是一支专业的综合性地质勘查队伍，于1964年提交了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份金矿勘探报告，曾被国务院四部委授予“全国地质勘查功勋单位” 荣誉称号；近年来，在全力

加快推进矿产勘查、地质灾害防治、城市地质、农业地质、矿业开发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积极拓展

对外合作，不断提升行业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在巩固现有找矿成果的同时，逐渐开拓新的领域，加快

矿业开发及探采项目。

三、合作内容

1、合作目标：

根据我国相关矿业政策，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提升企业在资源勘探、开发、利用等环节的核心竞争

力，助推合作的矿业资源项目做大做强。

2、合作内容：

（1）根据甲方的实际需求，乙方依托其自身在矿业勘查领域领先的综合优势与品牌影响，对盐湖

钾肥资源、有色金属矿产资源进行勘查，对市场潜力进行评估，出具专业意见。

（2）对于甲乙双方共同看好的盐湖钾肥、有色金属等矿产资源项目开展联合开发，共同组建专业

团队对联合开发的矿产资源项目进行运营管理。

（3）双方共同整合优质矿产项目，甲方发挥上市公司优势，制定企业规范运营标准，盘活所整合

的矿产资产，优化企业债权债务结构，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为双方合作的矿产资源项目提供现代化

企业经营管理的保障；乙方作为专业的矿产勘探及服务机构，为双方合作的矿产资源项目提供矿产资

源评估和勘探等技术保障。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符合公司向采矿业转型的战略布局， 公司本次与六〇四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有利

于双方发挥各自的优势，协同互补，互利共赢；有利于提高公司在资源勘探、开发、利用等环节的效率。

未来如双方有具体项目落地合作，将有利于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从而进一步提高公

司的综合实力。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合作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的原则性、框架性协议，对公司2021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的影响尚需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实施情况而定。

2、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项目最终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

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合作双方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天首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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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科科技” 或“公司” ）于2021年4月19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1】第186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 ）。针对关注函的相关问题，公司向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宜黎” ）进行了书面函询。 根据上海宜黎出具的《靖江小贷债务相关问题回复》，公司董事会现回复如

下：

1、请向上海宜黎进行书面函询，结合靖江小贷与上海宜黎的谈判进展、自股份冻结以来上海宜黎

的债务偿还情况、后续偿还安排以及函询答复的其他内容等，说明股份质押融资一案申请恢复执行的

具体背景及原因，双方是否存在争议与纠纷及具体情况，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及变

动情况，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准确、完整、及时。

回复：自上海宜黎所持公司股份冻结以来，上海宜黎已在2019年5月底前向靖江市润元农村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本公告简称“靖江小贷” ）归还贷款本金1.2亿元；就剩余本金，和解协议约定展期至

2022年5月31日。 因双方就和解协议内容的履行未达成一致，靖江小贷申请恢复执行。

关于本次恢复执行，上海宜黎得到靖江小贷工作人员口头告知，后经查询司法拍卖公开信息、确

认其恢复申请执行的相关情况。 上海宜黎在得知上述情况的第一时间及时向上市公司告知，截至目前

上海宜黎仍未收到恢复执行的司法文书；就相关情况，前期已准确、完整、及时披露信息。

目前上海宜黎正在与靖江小贷沟通、协商后续还款安排，双方就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尚未达成一

致意见，如有进一步进展，将及时告知公司。 公司也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

2、 结合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司法拍卖可能导致的股权变动和人员变动等，详细论述本次司法

拍卖事项是否可能导致控制权发生变更，是否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请充分提示相关控

制权变更风险和经营风险。

回复： 公司根据股权结构， 公司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24.93%、17.30%、2.10%、1.96%、

1.93%。 公司于2021年3月9日发出《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认定调查函》，根据回

函，前五大股东均表示不是朗科科技的实际控制人，除直接持有朗科科技股权外，不存在其他一致行

动人；不存在通过协议联合其他股东拥有朗科科技公司半数以上表决权。 上海宜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进入司法拍卖程序，不会导致公司目前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状态发生变更。 若本次拍卖的股

份拍卖成功且过户完成，则公司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发生变化，进而公司可能出现控制权变更风险。 公

司目前组织架构清晰、岗位职责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总经理工作细则》等制度履行各项审批程序。 管理层民主

集中决策。 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业务、财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该事项

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直接重大不利影响。

3.�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股权拍卖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也将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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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0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010,320,93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0.6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60,619,256.16元，不送红股，亦

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分配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具体方案

本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1,010,320,936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6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

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54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2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4月29日

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4月30日

四、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1年4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 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1年4月30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户 股东名称

1 01*****803 刘百宽

2 01*****623 刘百春

3 01*****147 郭志彦

4 01*****368 郑化轸

5 01*****697 刘百庆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1年4月21日至登记日：2021年4月29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雷

咨询电话：0393-3214228

传真电话：0393-3214218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270� � � � � � �证券简称：华明装备 公告编号：〔2021〕041号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关于公司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下议案审议未通过：

2.0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2.02、发行方式和时间

2.03、发行数量

2.04、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2.05、限售期安排

2.0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07、上市地点

2.08、决议有效期

2.09、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3、《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4、《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5、《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未通

过；

6、《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7、《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审议未通

过；

9、《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审

议未通过；

11、《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报告的议案》，审议未通过；

1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

1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1年4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如下：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1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0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99号3楼诺亚3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肖毅先生

（7）会议通知：公司于2021年4月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8号）。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2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53,902,

577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33.4417％。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10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59,324,164

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20.9847％。

根据上述信息， 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共计106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413,226,741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54.426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在表决第1-11�项议案时，关联股东上海华明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关联股东所

持股份253,144,534股不作为有表决权股份，已在上述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中扣除。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82,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967％；反对67,399,9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1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63,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916％；反对67,399,9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08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以下议案审议未通过。

2.0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82,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0844％；反对67,095,4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913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3,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794％；反对67,095,4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918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5％。

2.02、发行方式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82,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0844％；反对67,099,4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91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63,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794％；反对67,099,4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92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03、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77,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0810％；反对67,095,4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9131％；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58,1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760％；反对67,095,4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9181％；弃权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59％。

2.04、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17,7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7939％；反对67,564,4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206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498,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7888％；反对67,564,4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11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2.05、限售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19,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1074％；反对67,058,6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901％；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00,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1023％；反对67,058,6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952％；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25％。

2.0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45,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1233％；反对66,748,9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6967％；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25,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1183％；反对66,748,9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017％；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2.07、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14,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1040％；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752％；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94,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990％；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802％；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

2.08、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14,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1040％；反对66,779,9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7160％；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94,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990％；反对66,779,9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210％；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2.09、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14,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1040％；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752％；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994,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990％；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802％；弃权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

3、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39,1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6199％；反对67,403,2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2.1054％；弃权4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219,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6148％；反对67,403,2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1104％；弃权4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48％。

4、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89,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9014％；反对67,093,3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9118％；弃权2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70,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964％；反对67,093,3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9168％；弃权2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868％。

5、审议未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89,8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9014％；反对67,074,8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9003％；弃权3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670,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964％；反对67,074,8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9053％；弃权3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4％。

6、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52,8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3.3755％；反对58,051,6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2637％；弃权5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43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3711％；反对58,051,6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2680％；弃权57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9％。

7、审议未通过《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759,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9452％；反对67,004,7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565％；弃权3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740,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9402％；反对67,004,7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615％；弃权31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4％。

8、 审议未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74,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293％；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752％；弃权4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55,1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242％；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802％；弃权473,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6％。

9、审议未通过《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84,9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59％；反对67,053,4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8869％；弃权4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565,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8308％；反对67,053,4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8919％；弃权44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3％。

10、审议未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3,100,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1578％；反对66,543,6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5684％；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81,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1528％；反对66,543,6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5734％；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8％。

11、审议未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报告的议案》。

同意92,862,4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8.0092％；反对66,906,2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7949％；弃权3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843,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0042％；反对66,906,2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7999％；弃权3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959％。

12、审议通过《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465,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0218％；反对57,323,1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21％；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1,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9133％；反对57,323,1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129％；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8％。

13、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465,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0218％；反对57,323,1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21％；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1,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9133％；反对57,323,1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129％；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8％。

14、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465,9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0220％；反对57,317,0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06％；弃权4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302,2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9137％；反对57,317,0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091％；弃权44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2％。

15、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728,0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434％；反对58,210,5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868％；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564,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4527％；反对58,210,5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673％；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412,8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0092％；反对57,525,7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211％；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249,1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8806％；反对57,525,7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9394％；弃权28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800％。

1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925,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913％；反对57,862,6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0026％；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762,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5762％；反对57,862,6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1499％；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8％。

18、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4,959,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994％；反对57,729,1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9703％；弃权5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795,5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5972％；反对57,729,1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0665％；弃权5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63％。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46,320,2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8088％；反对66,468,16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6.0852％；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0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156,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1999％；反对66,468,16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5262％；弃权43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738％。

2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27,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401％；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37％；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63,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023％；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429％；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8％。

2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092,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317％；反对57,406,2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922％；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28,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805％；反对57,406,2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648％；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8％。

2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22,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388％；反对57,376,6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50％；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58,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989％；反对57,376,6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463％；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8％。

2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22,1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388％；反对57,376,6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50％；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58,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989％；反对57,376,6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463％；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8％。

2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27,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401％；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37％；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63,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023％；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429％；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8％。

25、审议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69,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503％；反对57,329,2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736％；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05,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286％；反对57,329,2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167％；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8％。

2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27,5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401％；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37％；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63,8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023％；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429％；弃权72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48％。

27、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5,111,7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9363％；反对57,381,67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62％；弃权7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1,948,0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925％；反对57,381,675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8494％；弃权73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3,6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81％。

28、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8.01�选举朱勇琴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994,1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72.114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49,6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00%。

朱勇琴女士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除以上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做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祯、俞青

3、结论性意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2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

则》” ）的规定，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董事会的聘请，指派林祯律师、俞青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公司于

2021年4月21日下午14:00在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99号3楼诺亚3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华明电力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大会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等事宜进行了审查，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21年4月1日，公司董事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

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报》上向公司股东发出了召开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经核查，

通知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联系电话和联系人姓名，并说明了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的股权登记

日、出席会议的股东的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等事项。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1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网络投票的时间和方式与会议通知披露的一致。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1年4月21日下午

14:00在上海市普陀区金沙江路1699号3楼诺亚3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会议

通知披露的一致。

经验证，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参加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公司股份

253,902,57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4417%。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104人，代表

公司股份159,324,1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9847%。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及

股东资格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表外，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律师。

4.召集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决定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上述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了《关于公司符合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2,

682,2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67%；反对67,399,9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2.10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逐项审议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下述议案均未获通过

（1）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同意92,982,7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844%；反对67,095,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131%；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2）发行方式和时间

同意92,982,7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844%；反对67,099,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15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发行数量

同意92,977,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810%；反对67,095,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131%；弃权9,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4）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同意92,517,7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939%；反对67,564,4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6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限售期安排

同意93,019,5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074%；反对67,058,6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901%；弃权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93,045,1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233%；反对66,748,9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6967%；弃权28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

（7）上市地点

同意93,014,1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040%；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752%；弃权3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8）决议有效期

同意93,014,1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040%；反对66,779,9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160%；弃权28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0%；

（9）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同意93,014,1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040%；反对67,034,765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752%；弃权33,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3.审议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2,239,14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6199%；反对67,403,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2.1054%；弃权439,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7%；

4.审议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该议案未获

通过，其中同意92,689,8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014%；反对67,093,365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118%；弃权29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8%；

5.审议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该议

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2,689,8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014%；反对67,074,86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003%；弃权31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83%；

6.审议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年-2023年）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

意101,452,8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755%；反对58,051,6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2637%；弃权577,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9%；

7.审议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2,759,942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9452%； 反对67,004,76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8565%；弃权31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3%；

8.审议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该

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2,574,3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293%；反对67,034,

7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752%；弃权473,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955%；

9.审议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2,

584,9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359%；反对67,053,4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1.8869%；弃权443,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72%；

10. 审议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3,100,2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578%；反对66,

543,6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5684%；弃权43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738%；

11.审议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报告的议案》，该议案未获通过，其中同意92,862,44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0092%；反对66,906,2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1.7949%；弃权313,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8%；

12.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其中同意355,465,2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6.0218%；反对57,323,1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21%；弃权43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1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其中同意355,465,2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6.0218%；反对57,323,1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21%；弃权43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1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其中同意355,465,9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0220%；反对57,317,0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06%；弃权443,7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4%；

1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其中同意354,728,0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5.8434%；反对58,210,5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68%；弃权288,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

1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其中同意355,412,866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092%；反对57,525,7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11%；

弃权28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其中同意354,925,766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913%；反对57,862,6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26%；

弃权43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18.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其中同意354,959,266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8994%；反对57,729,1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703%；

弃权53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3%；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其中同意346,320,2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3.8088%；反对66,468,16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852%；弃权438,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其中同意355,127,566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401%；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37%；弃

权7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其中同意355,092,566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317%；反对57,406,2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22%；弃

权7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其中同意355,122,166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388%；反对57,376,6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50%；弃

权7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其中同意355,122,166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388%； 反对57,376,67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8850%；弃权7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2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其中同意355,127,566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401%；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37%；弃

权7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2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其中同意355,169,5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9503%；反对57,329,2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36%；弃权72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2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其中同意355,127,5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9401%；反对57,371,2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37%；弃权

727,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2%；

27.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监事薪酬的议案》，其中同意355,111,7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5.9363%；反对57,381,6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62%；弃权733,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5%；

28.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28.1选举朱勇琴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其中同意297,994,18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2.1140%。

公司于2021年2月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审议通过上述第1项至第11项议案，公司于

2021年3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第12项至第24项议案，公司于2021年3

月31日召开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第25项至第28项议案。

经验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了逐项表决，关联股东已就上述第1项至第11项议案回避表决。根据表决结果，除第1项至第11项议案外，

其余议案均获得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

定。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发生股东提出新议案的情况。

五、结论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李 强 林 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俞 青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